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

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

据宪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

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

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

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

第三条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

女的权益。

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

要的条件。

第四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

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规定。

第五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

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

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

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

第六条 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

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妇女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

所规定的义务。

第七条 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成绩显著的组织和

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绛县妇女联合会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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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用试管凝集试验或补体结合试验进行检

测，全部阴性。

6.3.2 市级净化标准

全市所有县均达到净化标准。

6.3.3 省级净化标准

全省所有市均达到净化标准。

6.3.4 全国净化标准

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均达到净化标准。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布鲁氏菌病防治技
术规范

第十三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办学章程和课程设置计划；

（二）有符合培养条件的生源；

（三）有必要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四）有教学任务和办学规模所必需的教学场所、

设施设备；

（五）有专职的院校负责人、合格的专职教师和内

部管理组织；

（六）布局合理。

第十四条 经批准设立的宗教院校，可以按照有

关规定申请法人登记。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确定

负责民族事务工作的部门或者配备专职干部，管理民

族事务。

第七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

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的办事处，以及直接为少数民族

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或者单位，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

少数民族干部。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应当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

养和选拔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族专

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鼓励企业招收少数民族职工。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绛县供水总公司水质分析检测公示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查

处货运源头单位非法超限超载案件时，

应当将从货运源头单位驶出的非法超

限超载车辆、驾驶人信息及违法行为通

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及其

他职能部门在查处货运源头单位非法

超限超载案件时，应当在 24 小时内将

货运源头单位驶出的非法超限超载车

辆、驾驶人信息及违法行为，通报本行

政区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

配备称重检测设备的公安交警交

通安全检查服务站，应当在 24 小时内

将查处的非法超限超载货运车辆、驾驶

人信息以及违法行为通报机动车登记

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驾驶人从业资

格证发证机关。

公路超限检测站应当在 24 小时内

将查处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驾驶人员

信息以及违法行为，由路政机构通报机

动车登记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驾驶

人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源头治

超信息管理系统，将依法查处、相关部

门移送、抄告的非法超限超载案件的车

辆信息、驾驶员信息、违法行为以及车

辆所属的道路运输企业等信息录入源

头治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和

互联互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应当每月相互通报自查和

其他部门抄告货运车辆非法超限超载

查处情况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治超管

理机构。内容包括：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车辆号牌、车辆道路运输证、机动

车驾驶人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记分等

信息。

第十九条 煤焦站点、计重收费站

对于经称重检测确认为货运车辆非法

超限超载的，应当通知当地县级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

构应当依法予以查处，并按照有关要求

履行通报、报告、抄告程序。

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办公室 宣

山西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和货运驾驶人
非法超限超载办法




